
2015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竞赛规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羽毛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福建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
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

江苏省宜兴市体育局

北京市羽毛球协会

湖北省十堰市体育中心
南昌市羽毛球协会

江苏省昆山市体育局
安徽省羽毛球协会
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
     宁夏羽毛球协会
     山东省乒羽中心
延边州体育局

安徽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体育局

郑州市羽毛球协会

云南省羽毛球协会

宜春市体育中心
李永波羽毛球学校

湖北省体育局洪山体育中心

河南省漯河市体育局

廊坊市羽毛球协会
辽宁省朝阳市体育局

克拉玛依市体育局
四川省羽毛球协会
黑龙江省羽毛球协会
（三）协办单位

北京中羽兴国际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四）媒体支持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湖南快乐先锋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体育报

《羽毛球》杂志

华奥星空网站

二、比赛时间、地点
分站赛：
1、2015年3月21-22日福州（报名截止日期：3月6日）
2、2015年3月21-22日济南（报名截止日期：3月6日）

3、2015年4月11-12日杭州（报名截止日期：3月26日）
4、2015年4月11-12日宜兴（报名截止日期：3月26日）

5、2015年4月11-12日北京（报名截止日期：3月26日）

6、2015年4月11-12日十堰（报名截止日期：3月26日）

7、2015年4月18-19日南昌（报名截止日期：4月3日）

8、2015年4月25-26日昆山（报名截止日期：4月10日）

9、2015年4月25-26日合肥（报名截止日期：4月10日）

10、2015年4月25-26日南宁（报名截止日期：4月10日）

11、2015年5月9-10日银川（报名截止日期：4月24日）
12、2015年5月9-10日东营（报名截止日期：4月24日）
13、2015年5月16-17日延边（报名截止日期：5月1日）

14、2015年5月16-17日滁州（报名截止日期：5月1日）
15、2015年5月16-17日万盛（报名截止日期：5月1日）
16、2015年5月23-24日郑州（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

17、2015年5月23-24日曲靖（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
18、2015年5月23-24日宜春（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
19、2015年5月23-24日东莞（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
20、2015年6月6-7日武汉（报名截止日期：5月21日）

21、2015年6月6-7日漯河（报名截止日期：5月21日）
22、2015年6月6-7日廊坊（报名截止日期：5月21日）
23、2015年6月13-14日朝阳（报名截止日期：5月30日）

24、2015年6月13-14日克拉玛依（报名截止日期：5月30日）
25、2015年6月13-14日成都（报名截止日期：5月30日）
总决赛：
2015年7月17-19日哈尔滨（报名截止日期：7月12日）

三、报名联系方式：

分站赛：

第1站：福州赛区（3月21日-22日）
联系人： 苏起凤

手机：13763827081
电话：400 887 9011
传真：0591-87950611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软件园D区1号楼515
邮编：350001
报名联系人QQ号：694069971、2072437040
电子邮箱： 694069971@qq.com、2072437040@qq.com
第2站：济南赛区（3月21-22日）
联系人：程红13082757710 

电话： 053161387688 

传真：0531- 61387626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东路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

邮编：250001

报名联系人QQ号：1401698087

电子邮箱：1401698087@qq.com 
第3站：杭州赛区（4月11日-12日）
联系人：赵鹏13588279401  叶初晓13777825506
电话：0571-87630525

传真：0571-87636600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龙路一号黄龙体育中心内老年体育活动中心二楼综合健身部办公室

邮编：310000

报名联系人QQ号：10856011 312493288
电子邮箱：10856011@qq.com
第4站：宜兴赛区（4月11-12日）
联系人：季科群18626082968
电话：0510—87975902

传真：0510—87975902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溪西路2号体育中心田径场7号门
邮编：214206

报名联系人QQ号：175227232

电子邮件：175227232@qq.com
第5站：北京赛区（4月11-12日）
联系人：杨宝帅18610815555 王勇13124569889
电话：010-89750588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温都水城能量馆（篮羽中心）  
报名联系人QQ号：2012421306
电子邮件：2012421306@qq.com 
第6站：十堰赛区（4月11日-12日）
联系人：杜晓玲13636261058
电话：0719-8121562
传真：0719-8121562
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北京北路62号竞培部
邮编：442000
报名联系人QQ号：565183484
电子邮箱： 565183484@qq.com
第7站：南昌赛区（4月18日-19日）
联系人：刘凯13870099766  

电话：0791--88183938
传真：0791--88183938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479号（南昌市八一体育场１０号门） 
邮  编：330000

报名联系人QQ号：948987444 
电子邮件：948987444@qq.com
第8站：昆山赛区（4月25-26日）
联系人：曹银飞
电话：0512-57160978

传真：0512-57160909

地址：昆山市马鞍山西路1519号体育中心体育馆1号门 

邮编：215300

报名联系人QQ号：18869455

电子邮箱： kstyg@sina.com

第9站：合肥赛区（4月25-26日）
联系人： 廖清响

手机：133 3554 5377
电话：0551-63656988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3号中航文创园内（老昌河汽车厂）德仁名流李宁羽毛球馆
邮编：230094
报名联系人QQ号：350422669
电子邮箱： 350422669@qq.com
第10站：南宁赛区（4月25-26日）
联系人： 刘亚新

手机：18977081383
电话：0771-4802809
传真：0771-4802809
地址：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11号江南训练基地综合办公楼217球类中心竞训部
邮编：530031
报名联系人QQ号：354694295
电子邮箱： 354694295@qq.com
第11站：银川赛区（5月9-10日）
联系人：马文华13895683430  李桂红13995116925
电话：0951—5019392

报名联系人QQ号：452861701

邮箱：QQ:452861701@qq.com或nxtyg@163.com
地址：银川市公园街46号（宁夏体育馆） 
邮编：750001

第12站：东营赛区（5月9-10日）
联系人：潘宜华
电话：15318396577 0546-8334444
报名联系人QQ号：415981724
邮箱：415981724@QQ.COM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府前街75号大众日报社一楼
邮编：257000
第13站：延边赛区（5月16-17日）
姓名：孙海丰
电话：13844326968  0433-2730094

传真：0433-2730093

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街园桥胡同21号
邮编：133000

报名联系人QQ号：191691356

邮箱：191691356@qq.com

第14站：滁州赛区（5月16日-17日）
联系人：汤俊13033001555   18605512217
邮箱：2856281270@qq.com     
报名联系人QQ号：2856281270

地址：合肥市芜湖路97号省体育局南村综合服务楼（安徽京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第15站：万盛赛区（5月16-17日）
联系人：周小强15223208870
电话：023-48260208
传真：023-48260466
地址：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局 

邮编：400800
报名联系人QQ号：522613938
电子邮箱：522613938@qq.com 

第16站：郑州赛区（5月23-24日）
联系人：孟轲13949007276   刘峥嵘13607645413
电话：0371－66207228
传真：0371－6620722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人民路丹尼斯3号馆5楼郑州市羽毛球协会
邮编：450000
报名联系人QQ号：108649718  277659807
电子邮箱：108649718@qq.com
第17站：曲靖赛区（5月23日-24日）
联系人：陆慧钦
手机：15912088199
电话：0874-6176088
传真：0874-6176088
地址： 云南省曲靖市羽毛球协会（曲靖市南宁西路296号）
邮编：655000
报名联系人QQ号：2871308446
电子邮箱：2871308446@qq.com

第18站：宜春赛区（5月23-24日）
联系人：易晓莉
手机：13907956239
电话：0795-3260221
传真：0792-3260221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山中路190号
邮编：336000
报名联系人QQ号：563478033
电子邮箱： 563478033@qq.com
第19站：东莞赛区（5月23-24日）
联系人：曾艺榕

电话：18613136060
；0769-28681255

传真：0769-28681255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水濂大道李永波羽毛球学校（南开实验学校旁边）
邮编：523085
报名联系人QQ号：565425449
电子邮箱：565425449@qq.com
第20站：武汉赛区（6月6-7日）
联系人：汪婧17771889381
电话：027-87294929
传真：027-87294929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体育馆路特一号
邮编：430071

报名联系人QQ号：446362225
电子邮箱：446362225@qq.com 
第21站：漯河赛区（6月6-7日）
联系人：郭向阳13721315111
电话：0395-2170599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长江路西段体育中心体育馆（恒健羽毛球俱乐部）
邮编：462000
报名联系人QQ号： 
电子邮箱：antao0010@sian.com

第22站：廊坊赛区（6月6-7日）
联系人：奎玉锋
手机：15128668018

电话：0316-8668896

地址：廊坊市爱民西道100号（风鼎体育健身综合训练馆）
邮编：065000

报名联系人QQ号：37613240   386137655

电子邮箱：37613240@qq.com   386137655@qq.com
第23站：朝阳赛区（6月13-14日）
联系人：刘文平15804287759  0421—2888108
刘颂华15124068188

        庞秀月18642190639
邮编：122000

传真：0421-2950183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新华路一段92号

第24站：克拉玛依（6月13日-14日）
姓名：周 颖

电话：0990-6885157

手机：18809908811 

传真：0990-6883209

报名联系人QQ号：704602507

邮箱：704602507@qq.com
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迎宾路66号220室
邮编：834000

第25站：成都赛区（6月13日-14日）
联系人：彭海宁 

手机：13688388486
电话：028-85110980

传真：028-85110980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寺路8号、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1-11室
总决赛：哈尔滨赛区（7月17日-19日）

联系人：张一卉18645115383 谢  慧13936169590  
电话：0451-87519111  

报名联系人QQ号：1216270574  交流群：263858234
邮箱：1216270574@qq.com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大庆副路38-4号（力龙体育电塔街球馆）
报名表下载网站：黑龙江省羽毛球协会 
 (http://www.hljymqxh.com/yxzt.asp)   
四、比赛项目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五、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身体健康，运动员本人身体条件满足比赛需求；
（二）本赛事将统一为参赛运动员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号、姓名等必要信息）；

（三）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及原国家体委注册的运动员不能报名参赛A、B、C、D组比赛。
6、 竞赛组别

根据年龄分为 7个组别

A组：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B组：1981年1月1日－1990年12月31日出生
C组：1971年1月1日－1980年12月31日出生
D组：1966年1月1日－1970年12月31日出生
E组：1961年1月1日－1965年12月31日出生
F组：1956年1月1日－1960年12月31日出生
G组：1951年1月1日－1955年12月31日出生
注：

1、 E组、F组和G组不设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项目；

2、 所有参赛运动员不得任意向大年龄段或向小年龄段跨组；

3、 如果1个组别报名人（对）数不足3人（对），可采取并入比该组小一个年龄组进行比赛（A组取消比赛），由于报名人（对）数不足造成运动员一个参赛项目的并组不影响其所参加其他单项的年龄组，即不视为跨组报名。

7、 参加办法

（一）分站赛

1、所有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使用二代身份证，报名人员应严格按照个人实际年龄及规程要求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比赛期间如发现所属组别与年龄不符者，即刻取消其参赛资格（并组的除外），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2、各分站赛每人最多限报同一组别2个不同的单项。

3、已参加分站赛并获得相应项目前4名的运动员，不得在其他分站赛报名参加已获得名次的项目，比赛期间一经发现，即刻取消其参赛资格，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4、各分站比赛前15天报名截止。根据比赛场地数量，在报名人数达到一定人数以后将提前截止报名（详见补充通知）。
5、报名截至前需将报名表和1张2寸彩色证件照一同寄往赛区，用于制作“运动员证”。

6、报名费：100元/人。

（二）总决赛

1、总决赛报名人数600人，各分站赛、各年龄组、各单项前2名的运动员6月29日前报名，报满600人即截止报名；如不满600人各分站赛、各年龄组、各单项前4名的运动员可以在7月5日前报名报满600人即截止报名。报名截止后，根据规程获得总决赛报名资格的运动员自动失去该资格。
2、每人最多限报同一组别2个不同的单项，报名时需注明所参加分站赛赛区名称，否则不予接收报名。
3、根据比赛报名情况，主办单位将适当给予总决赛所在地一定数量的外卡名额。

4、报名截止需将报名表和1张2寸彩色证件照一同寄往赛区用于制作参赛证。
5、报名费：100元/人。以承办单位收到参赛运动员的报名费视为有效报名。
（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允许长期（6个月以上，含6个月）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境外人士（含港、澳、台地区），经报主办单位同意后可受邀报名参加比赛。日期以最后一次入境护照或港澳通行证盖章的日期为准。所取得的名次不能获得相应积分且不能申请业余等级称号。

8、 竞赛办法 

（一）竞赛规则：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和世界羽联公布的最新规则。

（二）分站赛和总决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根据报名人数决定分组数目）。第二阶段比赛淘汰赛（录取名次根据报名人数另定）。

（三）记分方法：第一阶段采用21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决胜负，11分交换场区，21分封顶。第二阶段采用三局两胜制，第一、二局采用21分每球得分制，21分封顶。决胜局采用11分每球得分制，6分交换场区，11分封顶。

（四）弃权：在一场比赛进行中凡因伤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比赛者按本场比赛弃权论。一场比赛运动员迟到5分钟者，判该运动员该场比赛弃权。

（五）罢赛：运动员不论什么原因造成比赛不能进行或中断比赛，或临赛前拒绝出场，赛后拒绝领奖等，超过5分钟者（经劝解说服教育工作后计算时间）为罢赛。赛场一旦出现罢赛，组委会有权按照有关条例进行处罚。

（六）比赛用球：分站赛由承办单位提供；总决赛由主办单位提供（详见各站补充通知）。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

（1） 分站赛：

1、报名参赛人数在4（含）人（对）以上的组别，奖励前4名；

2、报名参赛人数在4人（对）以下的组别，建议采取减一录取的方式给与奖励。
3、分站赛决出冠、亚军及并列第三名；并获得证书和奖品。
4、获奖证书主办单位颁发；奖品由承办单位提供。
（二）总决赛：

1、报名参赛人数在8人（对）以上的组别，奖励前8名；

2、报名参赛人数在8人（对）以下的组别，采取减一录取的方式给予奖励；

3、总决赛决出各组别、单项冠、亚军和并列第三名；第五名-第八名并列第五； 
4、各组别、单项冠、亚军和并列第三名的运动员将获得奖牌、证书和奖品，并列第五名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 
5、各组别单项冠、亚军获得主办单位颁发的奖金（总额93,300元）。

（三）在分站赛和总决赛参加比赛和获得名次的运动员按照中国羽协业余运动员积分办法，将获得一定的积分。
（四）获得名次的运动员可按照《业余羽毛球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试行）》的规定申请相应的业余等级运动员称号。

十、仲裁委员会与裁判员

（一）仲裁委员会：

1、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2、仲裁委员会由中国羽协选派人员和赛区选派人员共同组成。

（二）赛区裁判员：

1、中国羽协选派一名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并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参加筹备工作。

2、分站赛裁判员，司线员由赛区选派。总决赛中国羽协将视情况选派一定数量的裁判员，其他裁判员、司线员由赛区选派。分站赛、总决赛裁判员选派方案需报中国羽协批准后方可执行。

3、分站赛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半决赛前采用1人裁判制，半决赛开始采用3人裁判制。总决赛将适当增加裁判员数量。

十一、其它

（一）报名参赛队员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供随时查验，在小组赛结束前接受二代身份证检验。

（二）参赛队员遇有连场可休息5分钟。根据比赛进程，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场序。

（三）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有异议可通过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对裁判长的裁决有异议者，可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无论什么原因造成比赛中断5分钟（经调解说服后计算）以上者，按罢赛处理，取消该场比赛资格。

（四）为了严肃赛纪赛风，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对在比赛中有弄虚作假、无理取闹、拖延比赛、干扰比赛、罢赛等行为的参赛俱乐部及运动员，我们将根据《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的纪律规定》及羽毛球竞赛规则、本次比赛竞赛规程的有关规定给予取消比赛资格、比赛成绩，乃至禁止参赛等处罚。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于中国羽毛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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